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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区社会事务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仲恺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单位的主要职能是：一是贯彻执

行有关人力资源、劳动保障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拟

定有关人力资源、劳动保障的文件、管理规则并组织实施和

监督检查；二是贯彻执行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拟定全区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和监

督检查；三是贯彻执行有关残疾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协助政府研究、制订和实施残疾人事业的法规、政策、

规划和计划，对相关业务领域进行指导和管理；四是贯彻执

行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负责对有关民族宗教政

策、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宣传教育和监督

检查；五是承办区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指导、督

促和检查各项老龄工作，促进全区老龄工作有序、顺利地开

展；六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对台工作方针政策，依法

保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七是承办区委、区管委会和上级

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包括：社会事务局本级预算，

以及纳入编制范围的下属单位预算。下属事业单位4个，分

别为：区婚姻登记处、区人才交流与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区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区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

本部门内设机构、人员构成情况。仲恺高新区社会事务

局内设科室 7个，分别为：综合科、民政办公室、人力资源

科、劳动保障科、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劳动关系与

仲裁科、社会保险科；归口管理单位 2个，分别为：区社会

组织党委、区台湾事务办公室。

仲恺高新区仲恺高新区社会事务局总编制人数 47 人，

在职实有人数 46 人。离退休人员 1 人，其中：离休 0 人、

退休 1人。

第二部分 2017 年部门预算表



















预算 11 表

2017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及其他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惠州仲恺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

使用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

目标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区社会事务局 1 2 3 4 5 6 7 8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服务外包经费 200.00 200.00 200.00 0.00 0.00 0.00 0.00

工作服购置经费 3.67 3.67 3.67 0.00 0.00 0.00 0.00

劳动监察协管员经费 69.99 69.99 69.99 0.00 0.00 0.00 0.00

职业技能竞赛经费 20.00 2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工伤办案经费 108.00 108.00 108.00 0.00 0.00 0.00 0.00

清明及烈士纪念日活

动经费 12.00 12.00 12.00 0.00 0.00 0.00 0.00

老龄事务补助经费 39.00 39.00 39.00 0.00 0.00 0.00 0.00

社会组织专项扶持资

金 35.00 35.00 35.00 0.00 0.00 0.00 0.00

全国地名普查经费 15.00 15.00 15.00 0.00 0.00 0.00 0.00

“百姓有约”活动经

费 5.00 5.00 5.00 0.00 0.00 0.00 0.00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经

费 12.00 12.00 12.00 0.00 0.00 0.00 0.00

与爱相约主题婚恋交

友系列活动经费 8.00 8.00 8.00 0.00 0.00 0.00 0.00

社工水平考试专项经

费 15.00 15.00 15.00 0.00 0.00 0.00 0.00

公益性招聘会经费 75.00 75.00 75.00 0.00 0.00 0.00 0.00

经理人俱乐部及校企

合作经费 15.00 15.00 15.00 0.00 0.00 0.00 0.00

军人军属优待金 160.00 160.00 160.00 0.00 0.00 0.00 0.00

随军家属自主择业补

助经费 396.90 396.90 396.90 0.00 0.00 0.00 0.00

孤儿和弃婴抚养费 80.00 80.00 0.00 80.00 0.00 0.00 0.00

高龄老人政府津贴经

费 499.50 499.50 499.50 0.00 0.00 0.00 0.00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运营补助经费 68.00 68.00 0.00 68.00 0.00 0.00 0.00

免费殡葬基本服务经

费 77.33 77.33 77.33 0.00 0.00 0.00 0.00



残疾人日常康复经费 58.00 0.00 0.00 0.00 0.00 0.00 58.00

残疾人就业培训经费 34.00 0.00 0.00 0.00 0.00 0.00 34.00

残疾人扶贫经费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残疾人种养基地建设

经费 10.00 1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残疾人文体宣传经费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残疾人节日活动经费 8.00 0.00 0.00 0.00 0.00 0.00 8.00

残疾人事务管理经费 25.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00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资

助项目经费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残疾人办证鉴定补助

经费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城镇“三无”人员供

养经费 19.44 19.44 19.44 0.00 0.00 0.00 0.00

优抚对象免费体检经

费 9.00 9.00 9.00 0.00 0.00 0.00 0.00

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

项目经费 80.00 80.00 0.00 80.00 0.00 0.00 0.00

劳资纠纷应急指挥

（处置）中心建设资

金 22.00 22.00 22.00 0.00 0.00 0.00 0.00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运营经费 50.00 50.00 50.00 0.00 0.00 0.00 0.00

社会组织管理专项经

费 5.00 5.00 5.00 0.00 0.00 0.00 0.00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经费 5.00 5.00 5.00 0.00 0.00 0.00 0.00

慈善总会运作经费 25.20 25.20 0.00 25.20 0.00 0.00 0.00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创业培训生活补贴 15.00 15.00 15.00 0.00 0.00 0.00 0.00

就业创业配套资金 10.00 1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残疾人基础状况调查

专项经费 8.40 0.00 0.00 0.00 0.00 0.00 8.40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照

料护理资金 15.00 15.00 15.00 0.00 0.00 0.00 0.00

村务监督委员会补贴

经费 103.59 103.59 103.59 0.00 0.00 0.00 0.00

志愿者服务站购买服

务经费 54.00 54.00 54.00 0.00 0.00 0.00 0.00

标准地名词典编纂经

费 5.00 5.00 5.00 0.00 0.00 0.00 0.00

异地务工人员困难救

助经费 200.00 200.00 0.00 200.00 0.00 0.00 0.00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

地工作经费 80.00 80.00 80.00 0.00 0.00 0.00 0.00

社会管理专项经费 81.00 81.00 81.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877.02 2,703.62 2,240.42 463.20 0.00 0.00 173.40

第三部分 2017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4020.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2889.40

万元，下降 76.23%，主要原因：下属五个人社所划拨到各镇办管

理，其基本支出预算不在本局预算反映；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办

公楼购置经费项目已完成，取消此预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城乡居民医疗救助资金项目使用

以前年度剩余资金，取消今年预算；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经

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经费、复退军人“解六难”补助经费有上

级财政补助资金，相应减少今年预算；敬老院维护及消防改造经

费已完成大部分，相应减少今年预算。

二、“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10.2 万元，比上年减

少 4.79 万元，下降 47%，主要原因是一是已报废一辆公务用车；

二是下属五个人社所划拨到各镇办管理，其年度预算不纳入本局。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与上年保持不变；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 9 万元，比上年减少 3 万元，下降 25%，主要原因是

已报废一辆公务用车；公务接待费 1.2 万元，比上年减少 1.79 万



元，下降 60%，主要原因是下属五个人社所划拨到各镇办管理，

其年度预算不纳入本局。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1142.98 万元，比减少

635.21 万元，下降 35.72%，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经费有所调整。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037.62 万元，办公费 10.47 万元，办公用

房水电费 11.70 万元，邮电费 4.45 万元，差旅费 2.00 万元，其

他交通费用 34.32 万元，会议费 3.3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20 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8.92 万

元。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无政府采购安排。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 12月 31日，本部门占有使用一般公务用车3辆，

2018 年暂无购置、报废计划。

六、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17 年，本部门对 2017 年度预算项目 200 万元及以上的项

目进行了绩效信息公开。绩效自评项目4 个，分别是：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服务外包经费、随军家属自主择业补助经费、高龄老

人政府津贴经费、异地务工人员困难救助经费。绩效信息公开覆

盖率达到 100%。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行政经费包括：（1）基本支出。一是包括工资、津贴

及奖金、医疗费、住房补贴等（不包括离退休支出，包括离退休

人员管理机构的在职人员支出）基本支出；二是包括办公及印刷

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物业管理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一般购置费等公用

经费支出。（非行政单位不纳入统计范围）（2）一般行政管理项

目支出。具体包括出国费、招待费、会议费、办公用房维修租赁、

购置费（包括设备、计算机、车辆等）、干部培训费、执法部门

办案费、信息网络运行维护费等。

（二）“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指省

直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

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指省直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用

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

指省直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外宾接

待）费用。


